晋江市开展“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

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新时代“上山下乡”的工作要求，认真实施我市“人才反哺农村”计划，进一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目标要求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各级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目标，以“人才反哺农村”为牵引，着力提升全市美丽乡村建设水平，丰富美丽乡村建设内涵，计划从2018到2020年，每年引进百名大学生到全市393个村（社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深入调研村情民情，辅导挂钩联系村（社区）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微景观创作、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等工作，进一步优化全市村（社区）发展，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

二、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2018年3月1日至31日）。3月20日前制定出台实施方案，并通过网络、微信等形式发布活动信息，向省内外合作高校发出活动邀请，3月底召开动员会。

（二）组织实施（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围绕目标任务，结合年度最美乡村创建工作，组织开展乡村实践活动，市美丽乡村办委托闽台（晋江）社区营造中心开展日常走访和业务培训。
（三）总结提升（2019年1月1日至1月31日）。通过日常工作督查和工作成效等，评选若干个乡村实践活动先进个人并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全面回顾总结“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的经验做法、工作成效和存在问题，适时启动新一轮活动。
三、报名条件
（一）报名参加“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的学生需符合以下条件：

1.在校期间有担任学生干部、获得校级以上荣誉或参加过晋江市举办的微景观创作比赛的个人和团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2.确实做到“一懂两爱”（即懂农村，爱农村、爱农民），能认真负责、吃苦耐劳、有团队协作和奉献精神；

3.无犯罪记录或违法违纪行为；
4.参加人员需提供有所在学校推荐意见并签字盖章的报名表，并承诺在驻村一年（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止），期间自觉接受晋江市美丽乡村办的安排调度和工作监督。
（二）2018年度报名参加的村（社区）需符合以下条件：

1.“领头雁”示范村、“奋蹄马”薄弱村、首批和第二批晋江市最美乡村、第三批晋江市最美乡村创建村优先考虑；

2.能够为大学生在驻村期间提供食宿，并指定专人负责与驻村人员的工作联系对接；

3.村两委班子“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积极配合驻村大学生或团队开展实践活动，主动协调解决驻村期间的各项问题。

四、活动内容

1.可一个学生挂钩联系一个村社，也可一个团队（团队成员控制在4人以内）多个人挂钩联系一个村（社区）或不多于团队人数的村社。

2.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要坚持驻村开展实践活动，一年内平均每月至少4天以上在挂钩联系村（社区）驻村。
3.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要根据所挂钩联系村（社区）的村庄发展定位，协助村（社区）确定一批“小而精”的年度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微景观建设项目和传统文化活动、社区营造活动等。

4.驻村期间，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要坚持“三进三同”（即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确实摸清挂钩联系村（社区）的村情社情，对村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
5.在驻村期间，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要帮助所挂钩联系的村（社区）完成美丽乡村建设“八个一”计划（即一件微实事、一个特色党建项目、一篇宣传报道、一句村庄定位口号、一项民俗活动、一份村庄移风易俗规定、一个村情展示平台、一份总结材料）。

6.根据晋江的乡村建设的发展实际，大学生（大学生团队）在乡村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要着重在村庄“软件”建设、社区营造上下功夫，要通过宣传动员实现广泛参与，通过环境整治改善村容村貌，通过借力借智提升品位内涵，通过乡贤参与形成内外联动，通过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通过乡愁营造引导返乡创业。

7.活动末期，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要形成调查研究报告和工作实绩报告，提交市美丽乡村办，并由市美丽乡村办统一向大学生（大学生团队）出具社会实践证明。

五、补贴待遇

1.市美丽乡村办在确定挂钩联系名单后，给予各相关村（社区）2万元工作经费（经费从市新农村建设专项经费列支），作为挂钩联系大学生（大学生团队）来晋的差旅补贴和食宿补贴，其中来晋交通费用由挂钩联系村（社区）给予实报实销。各相关村（社区）可根据挂钩联系大学生（大学生团队）的出勤情况和工作情况，参照村干部日常出勤补贴管理办法，给予挂钩联系大学生（大学生团队）一定金额的补贴。

2.挂钩联系大学生（大学生团队）驻村期间不享受村干部的其他工资福利待遇、如是党员学生的，可参加驻村党组织相关活动。

3.市美丽乡村办委托闽台（晋江）社区营造中心对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开展社区营造人才培训，通过考核的，给予发放社区营造初阶（或中阶、高阶）人才证书。

4.市美丽乡村办统一为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五、工作要求

1.有意愿参加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要完整填写《“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报名表》（附件）    

2.驻村过程中因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参与乡村实践活动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要及时向市美丽乡村办提出退出活动的申请，不得自行退出。

3.各相关村（社区）要确实保障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驻村期间的人身安全、住房安全、食品安全，指派专人做好相关后勤保障工作。

4.各相关镇（街道）要强化指导，关心照顾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协调所辖相关村（社区）帮助解决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5.组织、民政、综治等市直相关部门，在招聘村务工作者、社工、网格管理员等职位时，要从挂钩联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团队）中重点考虑，探索从挂钩联系的大学生中培育一批符合我市基层工作特点的优秀社工。

附件：“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报名表

附件：

“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

	婚  否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学位
	
	毕业时间
	

	电子邮箱
	
	健康情况
	

	是否为组队参加
	

	团队成员信息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学历学位

	
	
	
	
	

	
	
	
	
	

	
	
	
	
	

	
	
	
	
	

	个人

履历
	条纲式列明，从高中阶段开始填起，需包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经历。

	奖惩

情况
	

	本人

承诺
	本报名表所填写的信息准确无误，若有虚假，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如为组队参加，所有队员均需签名）。

报名人（签名）：

日期：

	推荐单位

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日期：

	主办单位

意见
	                                 主办单位盖章：

                                 日期：


备注：完整填写《“百生百村”大学生乡村实践活动报名表》并经推荐单位签名盖章后，于2018年3月18日前发送至邮箱554339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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